
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人员安全资质达标导则（试行）

应急危化二〔2021〕1 号

1 总则

1.1 为规范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高风险岗

位操作人员（以下统称两类重点人员）安全资质条件和整改达标要求，

根据有关法律、规章和政策性文件，制定本导则。

1.2 本规范适用于依法需取得应急管理部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

生产企业、经营企业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，涉及重

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、重大危险源的精细化工企业和化学合成类药

品生产企业参照执行（以下统称危险化学品企业）。

2 安全资质条件

2.1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、重大危

险源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企业，应设置相对独立的安全

管理机构；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需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需正式任命，专门从事本企业安全管理工

作，一般不得兼任或兼职其他工作。

2.2 有生产实体或者储存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企

业，满足下列条件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需达到规定数量：

a） 具有化工安全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或化工相关专业中

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化工安全相关工种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，

或化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；

b） 具有 3 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；



c） 新入职 6 个月内接受不少于 48 学时的安全培训，取得相关

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书，每年再培训不少于 16学时。

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满足条件 c）即可。

2.3 有生产实体或储存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企业，

具备条件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需达到以下数量：

a）从业人员不足 50人的，至少 1名；

b）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不足 100 人的，至少 2名；

c）从业人员超过 100 人的，不低于从业人员总数 2%。

2.4 危险化学品企业从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上的，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中化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比例不得低于 15%,且至少应

当配备 1 名。

2.5 涉及重大危险源、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

的操作人员（以下简称高风险岗位操作人员），需具有化工职业教育

背景（含技工教育）、或高中及以上学历、或取得有关类别中级及以

上技能等级，上岗前安全培训不少于 72学时，每年再培训不少于 20

学时，其中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。

2.6 危险化学品企业需与两类重点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建立

正式劳动合同和社保关系，并严禁在其他企业兼职。高风险岗位操作

人员不得一人多岗。

3 过渡政策和达标管理

3.1 本导则印发前已在当前企业任职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

具有化工安全相关专业中职中专或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、取得相



关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书 10 年以上的，可视为达到

安全资质条件。

3.2 本导则印发前已在当前企业任职的高风险岗位操作人员，具

有 10年以上有关岗位从业经历的（需取证的已持证），可视为达到有

关岗位安全资质条件。

3.3 本导则印发前已取得相关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

格证书，但达不到安全资质条件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若满足以

下条件，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可继续任职：

a）已报名参加有关专业学历提升；

b）每年接受再培训基础上，按要求接受一定课时的化工安全专

业基础培训，并经考试合格。

3.4 本导则印发前在当前岗位任职 6 个月以上，但达不到安全资

质条件的高风险操作岗位人员，若满足以下条件，2023 年 12 月 31

日前可继续任职：

a）按规定需持证上岗的已取证；

b）已报名参加有关专业学历提升；

c）每年接受再培训基础上，按要求接受一定课时的化工安全技

术技能基础培训，并经考试合格。

3.5 危险化学品企业需足额配备两类重点人员，并建立清单，对

新入职人员严格把关，对现有不达标人员制定实施“一企一策“限期

整改计划。

两类重点人员清单需通过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报告，每半年



更新一次。

3.6 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支持员工在职提升化工安全相关学历水

平，并建立完善激励机制，吸引和稳定安全技术技能人员队伍。

3.7 将危险化学品企业两类重点人员安全资质条件达标情况，纳

入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、特种作业操作证发证审核内

容，纳入危险化学品企业有关安全许可审核内容，纳入安全生产执法

检查内容，督促配备到位、条件达标、人证相符。

4 附则

4.1 危险化学品企业其他人员安全资质条件按有关规定执行，省

级应急管理部门可根据区域实际制定达标整改过渡期的政策。

4.2 本导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
